○○○○○○(事業單位名稱)職場性騷擾事件調查報告(參考格式)
	案由

	


	調查過程

	1、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訪談□申訴人   □行為人   □證人。
2、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訪談□申訴人   □行為人   □證人。
3、 _____年_____月_____日，訪談□申訴人   □行為人   □證人。
4、 陳述內容：



5、 相關證據：



	調查結果

	一、  經調查認定性騷擾事件 □成立   □不成立
二、  事實認定及理由：(例如：性騷擾之判斷依據及標準、申訴行為是否發生、事件發生背景、雙方關係、申訴人之反應及對此事件之影響、被申訴人的認知等)





	處置決議

	[bookmark: _GoBack]    性騷擾事件成立/不成立，本事業單位後續處置如下：
(如為成立，雇主應視情節輕重，對於受僱的行為人為適當的懲戒或處理。
另無論成立與否，雇主仍應積極採取防治性騷擾相關措施，例如：辦理相關教育訓練或宣導、辦公空間風險類別及評估危害等)


	· 申訴人如對調查結果或處置決議不服，得於收到本調查報告30日內，向本事業單位提出申復(依事業單位自訂規範)。


	[bookmark: _Hlk190616713]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提醒事業單位：
一、無論事業單位規模大小，接獲被害人申訴性騷擾事件時，依法均應進行調查。處理性騷擾事件以不公開方式為之，在調查過程應保護當事人的隱私，亦應保護受邀協助調查者之身分資訊(如代號化)，秉持客觀、公正的原則進行調查，並給予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機會，有詢問當事人的必要時，應避免重複詢問，亦切勿使當事人互相對質。

二、事業單位依僱用受僱者人數不同，組成申訴處理單位或調查小組應遵守法定規範。
	僱用受僱者人數
	申訴處理單位
	申訴調查小組

	100人以上
	1. 法定應組成
2. 成員應有具備性別意識的專業人士，女性成員不得低於2分之1
3. 人數建議：3人以上；僱用受僱者500人以上者，建議5人以上
	1. 法定應組成
2. 成員並應有具備性別意識之外部專業人士
3. 人數建議：2人以上(應包括外部專業人士至少1人)

	30 人以上
未滿100人
	1. 法定應組成
2. 成員應有具備性別意識的專業人士，女性成員不得低於2分之1
3. 人數建議：3人以上
	1. 未強制組成
2. 建議可由「申訴處理單位」指定適當內部成員或可委由具備性別意識之外部專業人士協助調查
3. 人數建議：2人以上

	未滿30人
	1. 未強制組成
2. 得由雇主與受僱者代表共同組成申訴處理單位，並應注意成員性別之相當比例
3. 實際運作上如有困難，建議可委由具備性別意識之外部專業人士協助處理調查



三、申訴處理單位、調查小組之專業人士，事業單位得視需求，自勞動部建立之工作場所性騷擾調查專業人才資料庫遴選之。

四、相關法令與資源：
	項目名稱
	網址

	1.性別平等工作法、施行細則
	https://gov.tw/NNA、https://gov.tw/2Sg

	2.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準則
	https://gov.tw/2mh

	3.勞動部-職場性騷擾申訴處理指導手冊
	https://gov.tw/4YS

	4.工作場所性騷擾調查專業人才資料庫
	https://gov.tw/BwY

	5.職場性騷擾案件通報系統
	https://gov.tw/LB2

	6.新北市勞工局 
	雇主職場性騷擾防治義務專區
	https://gov.tw/Dm1

	
	諮詢、醫療、心理諮商、社福資源一覽表
	https://gov.tw/Dj2







